
武昌首义学院文件
院保〔2015〕3号


关于在学生军训期间开展消防知识教育的
实施方案

各院（系）：

根据省公安厅、教育厅《关于在普通高校结合学生军训开展消防知识教育的通知》（鄂公通〔2015〕89号）文件精神，遵照公安部、教育部的相关工作部署，学校将消防知识教育纳入2015年学生军事课教学训练内容并统筹安排。为进一步加强校园消防安全工作，提高广大师生消防安全素质，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确保师生的人身及财产安全，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实施方案如下：
一、主要任务和内容

根据学校实际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工作，在学生军事训练和军事教学中，有针对性的开展消防安全知识教育，传播消防安全理念，强化消防法治观念，在师生中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和逃生自救互救技能。重点开展消防法律法规、防火灭火知识、火灾自救互救知识、火灾案例剖析、消防法律责任和社会消防公益服务等方面的教育。

二、教育培训方式

1.上一堂消防基础常识课。在军训期间（9月16日晚19：00）聘请消防协会专职消防教官授课（课时90分钟，地点学校运动场），组织全体新生参加学习，重点学习相关消防法规、消防安全责任和义务，消防安全基础知识及防火逃生自救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

2.组织消防理论知识讲课和实训操作（课时120分钟）。由学校保卫处安排人员授课，以“四会”（即会报火警、会使用灭火器材、会扑救初起火灾、会疏散逃生）为主要内容，普及消防基础知识，结合实际，由消防队员示范，学习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消防水带与消火栓连接出水等扑救火灾的基本方法，以增强学生处置初级火灾的能力。培训时间定在9月18日—10月10日中午进行，具体上课时间、人员编班及讲课教室由学生处和各院（系）负责落实并于9月16日前报保卫处。

3.进行一次疏散逃生演习。军训期间，组织14号学生公寓的新生进行逃生疏散演练（届时全校新生观摩），有组织地引导学生进行疏散逃生演习，使学生熟练掌握正确的逃生方法，以全面提高学生逃生自救的能力。寒假前以公寓为单位，分别组织新生进行一次逃生自救演练，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4.组织一次消防科普体验。与洪山区消防特勤中队联系，分批组织学生骨干参观学习，全方位提高学生消防应急避险能力（由保卫处、学生处组织完成）。

三、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消防安全教育是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学生军训中进行消防安全教育是落实校园安全防控工作的基本措施。在保证完成学生军训和军事课教学大纲的教育内容前提下，结合课程中的相关科目，开展消防安全知识教育，保卫处、学生处、校团委和军事理论课教研室应紧密配合，以保障教学效果。

2.落实安全责任。在组织学生进行实战灭火疏散逃生演习时，各院（系）要做好疏散逃生、灭火演练等预案，防止意外伤害等事故的发生。灭火应急疏散演习等环节要设立安全员，由各院（系）副书记带队落实。

3.加强信息上报。各院（系）明确一名联络员负责落实学生军训期间的消防安全工作，要通过各种形式对消防安全教育工作情况进行宣传报道，保卫处黄银章同志为学校消防联络员，对军训期间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活动情况进行总结，并于10月20日前分别上报省教育厅综治处和省公安消防总队防火部宣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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